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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城镇经济】

对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的思考

●徐 伟1，2，汤庆园1，2

( 1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，上海 200062;

2． 莱斯布里奇大学地理系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 T1K 3M4)

内容提要: 通过对中西方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的回顾，指出中国城市现有土地开发管治结构的特点，并对中国现有的土地开发管

治模式进行了评价，得出了 4 个重要的观点: ( 1) 国与民争利明显; ( 2) 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; ( 3) 与联合国的评价标准差距较

大; ( 4) 已成为造成群体事件频发最重要的因素。最后，对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提出了有关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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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，其中

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关系到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一项关键性突

破。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，其市场的流动性是建立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保障。因此，土地制度也由改革前的无偿、
无限期、无流转，转变为有偿、有限期、可流转。正是这一制度的

伟大变革，给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［1］。就在中国经济取

得重大成就的同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因土地开发所导致的问题

也层出不穷。在土地公有制设计不变的情况下，现行的中国土

地开发管治模式是否还适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，这就迫切需

要对中国现有的城市土地开发管治模式加以评判。以往对管治

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—区域管治、行政区管治、城市规划和管

治等方面［2 － 5］，对城市中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资源土地的

开发管治却很少有人研究。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土地开发管

治进行回顾，从而指出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结构的特点，并对

中国现有的土地开发管治模式进行评价和建议。
一、管治的起源
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向后福特主

义专业性灵活生产方式的转变，西方社会经济开始产生一系列

的变革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所替

代，政治决策的地方化和分散化、民众的广泛参与都是推动社会

经济事务从政府行政命令式管理到多方管治转变的基础。区域

与资源管治的产生也正是这种社会经济转变的直接结果［6］。进

入到 90 年代，受全球化的冲击，国家政府控制能力开始减弱，各

国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，所面

对的外部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改变管治方式，这种压力并不能由

国家政治所控制［7］。近年来，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，公众广泛参

与的舞台逐渐扩大，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也开始风起云涌，通过

各种各样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这对管治产生了非常

重要的作用［8 － 9］。因此，管治的产生不是经济、政治和社会单方

面的结果，而是这 3 种因素互相交叉共同作用的结果［10］。目

前，关于管治的概念众说纷纭，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［11 － 14］。全

球管治委员会的定义为，管治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，个人和机

构管理共同事务的总和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

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［15］。
二、西方城市土地开发管治

在城市土地开发管治上，西方的土地所有制和中国有着本

质的不同，其土地所有制以私有制为基础，同时，也不存在中国

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差别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的大多数土地和

房产都实行私有制，政府直接管理的城市公共土地十分有限。
联邦与州政府拥有美国约 34． 7% 的土地，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

公园、森林、草地和沼泽，并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。地方政府

拥有的公共土地主要为城市道路与基础设施用地。联邦政府通

过宪法和法律对土地使用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宏观调控作用，州

政府则具有在法律上具体管理土地的权力。在美国，许多州政

府把有关土地使用和管理的全部或部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，

也有部分州政府制定州内统一的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法律，

地方政府如要获得规划土地使用的权利，必须通过州政府批准。
与此同时，许多州政府授予地方政府土地使用监察权力，私人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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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所有者的土地使用权利要受政府监察权力的限制。另外，美

国《宪法》的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，政府可以为了公共用地强

制征用私人土地权，但同时规定必须给土地所有者公正的补偿。
在国家土地开发的决策过程中，土地开发方案由规划部门

和规划委员会提出，选举出的地方政府议会官员则负责审议和

决定各种规划、地方政府预算以及土地利用区划地方条例。政

府是土地市场的重要购买者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公共用地往往

在开发前许多年就要加以储备，政府储备的土地通过整理后卖

给开发商进行开发，亦可以自行开发。为了防止未被开发土地

所有者的损失，土地开发权转移便应运而生。政府通过购买开

发权或者土地所有者将开发权转移到自己所有地产或者出售给

其他开发商，被转移开发权的地产就可以被更大程度的开发，从

而较好地协调政府、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土地开发过程

中的利益分配关系。
在西方，大部分居住用地都是开发商直接通过土地市场从

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，土地开发项目大多数都由营利性机构提

出申请并承建。参与土地开发决策过程的还有开发地区附近可

能受影响的居民、关心开发项目的相关人士，这些居民和公众可

以在规划委员会为土地开发项目召开的各种公开评审会上提出

异议或上诉，一旦违反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立法，开发商不仅要

支付法律费用，还要承担其他经济损失［16］。
从以上不难发现，西方土地开发管治的特点首先在于其法

理性，土地开发参与者的职责明确、法律条文齐全，土地开发行

为规范，以理性土地市场为主，较少出现动用法律程序解决土地

开发过程中的矛盾与纠纷的现象。广泛的公众参与是西方土地

利用开发管治过程中的又一显著特点。由于法律的保障和多方

参与，整个土地开发与决策过程都具有很高的透明度，因此所导

致的社会冲突也较少。
三、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

自 1949—1986 年的 38 年间，中国土地管理在经历了新中国

成立后前几年短暂的集中管理之后，就开始以城乡分割、部门分

管的多头分散管理体制为主，土地管理被分散到民政、建设、农
业、交通、铁道和林业等相关部门。这一时期也谈不上土地开

发，主要是以项目规划为主，但总体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所起的

作用不大。当时的国家政策是先生产、后生活。正是基于这种

指导思想，土地开发是以行政命令划拨方式进行，土地不是商

品，住房开发则以单位为主，单位成为土地开发的主力军，也就

形成了全国住房开发到处是单位大院的格局，旧区与公共用地

开发管理则以街道为主，以条块分割为特色。
到 1986 年，随着国家土地资源管理局的成立，确立了城乡

土地统一管理体制。随着土地转让制度的启动、财税分配制度

的改革、住房商品化制度的建立、外资与私有经济的迅速崛起，

开发区开始大量设立，外来人口也不断涌入，这对城市土地管治

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促使城市土地管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

所以，从那时起，劳动力、资本和空间开始趋向于城市的企业性

经营。在中国，这种企业主义的出现是对政府力量改革后被削

弱的正面回应。在地方一级，政府与实业的界限开始模糊。政

府通过政治权力扩张到实业，取得经济回报，所以许多企业性行

为都是这种扩张欲望的具体表现。通过一个新的机构———土地

开发公司对开发行为进行运作，还成立一些专门从事基础设施

建设的企业，如城建、城开和城投公司等。同时，为了维护社会

的稳定，政府需要新的控制手段来协调体制外出现的新的状况。
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参与、竞争、抗争迫使指令计划性管制开

始松动、变化，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才开始出现。
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政治经济高度集权转变为政治上集权

而经济上分权，城市发展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地方。土地作为

城市发展和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第一资源，当仁不让地被地方政

府作为启动经济发展的阀门。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改变了过去单

一的划拨土地模式，促进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和二级转

让市场的发育，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，推进了城市土地的优

化配置和建设。由此，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来加强其对社

会的管治能力，市场机制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管治的

基础［17］。其中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撤县并区、撤县建市

开始从那时猛增。从表 1 可以看出，1980 年还没有县级市这个

概念，但到了 1994 年，随着分税制的实行，地方政府面临财权、
事权不对等，同时又面临着上级政府的考核，土地开发成为解决

上述问题最好的“救命稻草”，城市化的进程开始突然加速，地级

市、市辖区和县级市数目不断增加，只有县的数目在不断减少，

这种增速到 2004 年达到高潮，地级市、市辖区和县级市快速增

加的背后，隐藏的是盲目的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众多城市通过行

政级别的提高或名称的改变，大量集体用地快速转化为城市用

地。自 2004 年开始，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土地督察制度加大

了土地的稽查力度。到 2011 年，地级市、市辖区和县级市的增

速几乎停滞，增加数量也只有个位数。
表 1 全国地级市、市辖区、县级市和县的数目变化表 个

年份 地级市 市辖区 县级市 县

1980 118 511 0 1 998

1994 206 697 413 1 560

2004 283 852 374 1 464

2011 284 857 369 1 456

资料来源: 根据民政部网站区划地名司资料整理。

四、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的特点

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，中

国城市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单位家属院逐渐被新兴小区

所取代，许多国企和集体企业逐渐从中心城区搬迁到郊区，各种

各样的开发区和新城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，计划经济

留下的城市烙印已越来越少，旧的土地开发管治正在不断地被

剥离，新的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的架构正在不断地被确立。原有

的中央政府统揽一切的格局正逐渐被打破，随着中央的放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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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税制的实行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已经开始转移到地方政府。
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方政府普遍面临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的

窘境，土地资源无疑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后最好的招商引资工

具。从图 1 可以看出，中央政府在分税制后与地方政府进行税

收分成，根据现有的财税制度，土地出让金收入是预算外收入，

土地开发无疑是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，通过与开发商

的利益分成，政府在占有绝对优势下与旧城改造中的市民、农地

转为非农地的村民、村集体和地方企业讨价还价，在专业规划咨

询机构的指导下开发商进行土地开发，正是政府、开发商、土地

使用者和专业机构这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土地开发的过

程与市场。中央政府即使在自己可掌控的央企也还要与地方政

府进行利益分成，因此现行的土地开发管治造就了地方政府主

导下的土地开发，并成为最大的获利者。

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土地开发管治结构关系图

五、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评价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土地开发管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

步，但不可讳言，中国的土地开发管治还存在很多问题，大多是

与制度设计本身和体制问题有关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( 一) 现有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以国家、地方政府利益为主，

国与民争利明显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的规定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，农村土地

归农民集体所有。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法对土地

实行征用。农地要想转变为非农用地，必须通过国家征地，征地

制度是对接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合法通道。由于对公共目的界

定不明，事实上征地权被滥用于非农建设的任何领域，征地过程

中对被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仅按产值补偿，而非土地的市场价

值补偿，这也就意味着在现有快速城市化的同时，大量农地有被

土地国有化的倾向，形成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。在

这种制度下，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，因而也就缺乏与政府补偿

问题的谈判能力［18］。同时，各类城市还迅速扩大版图，通过大

面积的村改居、镇改街、县改区工程和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，将

大量集体用地转变为国有土地。据国土资源部调查，目前除交

通水利设施用地外，全国实际建设用地约有 25 万 km2，其中 7 万

多 km2 为国有土地，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约 18 万 km2，占全部建

设用地的 72%。2009 年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1． 5 万亿，相当于同

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46% 左右。据 2010 年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全

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突破 2 万亿元。可见，土地财政已成不争的

事实，现有的土地开发模式严重损害了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，国

与民争利异常明显，地方政府演变成为最大的开发商。
( 二) 由于现有机制的不完善，导致土地开发易成为腐败滋

生的温床

根据现有规定，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，土地资源完全靠政

府行政配置。同时，政府手中垄断了大批项目的审批权，这些项

目要想获得发展就需要土地，获得土地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政

府。现有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基于 GDP 的考

核，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，由于对公共利益界

定不明，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，可以很轻易地从农民手

中征得大量低廉的土地，尽管有些征地涉及违法，但司法部门通

常对地方政府违法征地不予受理，这就为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

违规上提供了法律上的庇护。在这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，更加

剧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，以土地招商引资，从而建设各种

开发区和大型基础设施。在这些经济活动中，地方政府官员掌

握着项目的审批权、土地资源的决定权和定价权，即使是利用招

拍挂等市场手段仍然逃脱不了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的可能。由

于现有的科层式行政管理体制，地方政府官员权力过大，又缺乏

相应的监督和制衡机制，因而极易导致腐败的发生。《法制晚

报》记者根据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

公开报道，统计整理了 2009—2010 年 30 起发生在土地、建设领

域的腐败案件，涉案人员平均涉案金额超过 870 万元。他们的

普遍特点是涉案金额较大、牵涉人员较多，可见土地开发领域正

在逐渐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。
( 三) 土地储备机制对城市规划实施有一定作用，但与城市

管制相距甚远

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自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后进行的又一项

制度上的重要创新，它旨在针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大量被

低价出让的土地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。运用征用、收
回、置换和转制等方式，从原来分散的土地使用者手中，通过土

地储备中心把土地集中起来，经过一系列土地整理工作后，将土

地储备起来，再根据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出让年度计划，将土地

投入市场的制度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，增强了政府对土地市

场的宏观调控能力，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，这对城

市规划来说可以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而无力进行整体规划

的问题，可以更好地从整体出发进行城市的有序开发建设，但是

它与联合国所推崇的理想的城市管治模式相距甚远。联合国开

发计划署专门有一个部门负责推广城市管治和理想管治。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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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思的理想管治有其本身的价值取向，但其

所追求的民主管治被认为是能推动普通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，

从而充分行使法定权利，履行义务，减少分歧，改变生活。表 2
是联合国所推崇的理想标准和美国与中国现有土地管治的比

较。从表 2 可以看出，现有的中国土地储备制度更强调政府在

土地开发管治方面的作用，缺乏最基本的广泛参与和透明度，这

与联合国所提倡的理想状态相距甚远，即使与美国相比，也差别

很大。
表 2 联合国理想标准下的中美土地管治比较

比较内容 联合国 美国 中国

参与性
利益相关者全部

参与

绝大多数利益相

关者参与

政府、开发商和土

地使用者参与

法治 完全通过法治 法治社会

法治和人治并存，

在某种程度上人

治还大于法治

透明度
信息完全公开和

共享
信息公开和共享

部分公开，存在暗

箱操作

反应度 及时反馈 快 滞后

共识取向 完全达成共识 基本达成共识 官方认可

公平 完全公平 基本公平 不太公平

有效率 高效 一般 低效

问责制 完全负责
官 员 要 对 选 民

负责
几乎没有

战略远见 高瞻远瞩 有一定的远见 短视

资料来源: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资料整理。

( 四) 现有的土地开发管制模式是造成大量社会群体事件频

发最重要的因素

根据现有的土地开发管治模式，我国依然实行的是城乡二

元分割，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制度，广大农民被排斥在

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外。不可否认，二元土地制度对于中国

这样一个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，它

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的同

时，也成为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中内生的、不可或缺的制度安

排［19］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

易见的，表现为因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地被非法占用，造成

了耕地资源的大量减少，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失地的农民失地失

业又失权。据报道，2007 年累计失地农民达到 4 000 多万人，并

且每年以 300 多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，成为新的贫困人群，加之

征地过程 中 存 在 许 多 的 违 法 行 为，农 民 得 不 到 应 有 的 补 偿。
2004 年，全国清理出拖欠、截留、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 147． 7 亿

元。与此同时，还存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农民参与程度低，失地农

民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等问题。据调查，中国每年民

众集体维权的“群体性事件”多达十余万起，其中强行征地与补

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了 6 成左右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，

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 65% 为侵占土地问题 ( 中国社科院报

告) 。国家征地的根本缺陷是忽视农民的土地权利，这是造成社

会群体事件频发最重要的因素。
六、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的建议

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当前土地开发管治模

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，且日益暴露出许多尖锐的问题，

因此，有必要对中国土地开发管治模式进行改革和调整。
( 一) 发展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

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来有效分配和管

理土地的制度，是将土地开发引导到更适合发展的地区来推动

和保护具有生态价值和农业高产地区的一种制度。开发权转让

的核心是将一个地区的开发权转让给另一个地区，它是基于市

场机制和自愿的基础上。目前，在美国这项制度已经很成熟，且

与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思想基本相同，通过该制度的实施可

以更好地配合主体功能区的实行，同时还可以减少中央的转移

支付力度，该制度的设立可以更容易被推广和接受，有利于缩小

地区差距。土地开发权转让最大的优点是基本上不再需要公共

资金的投入，就可以让农民以土地的权利分享工业化的成果，而

且可以很好地做到平衡地区间的土地保护、金融补偿和经济激

励。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最严格土地保护制度，但却屡屡

控制不住土地快速扩张的国家来说，是一项很好的借鉴。
( 二) 健全土地开发的参与制度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使土地开发存在

诸多问题，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恰好是由于缺乏公民社会的监督

和参与而导致的。好的城市土地开发管治不再仅仅依赖于地方

政府自身的高效廉洁，而更多地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

与和协商。根据政体理论，城市是由政府、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

相互作用来管理的。其中政府掌控着权力，市场掌握着资源，而

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就是社会和社区，公民缺乏表达自己利益诉

求的渠道，社区只有把公民组织起来才够强大。中国目前的城

市土地开发管治恰好就是这种情况，在土地开发的各个环节都

缺乏公民的参与，使得个人和群体的主张得不到保护，因而总有

强烈的不和谐声音。因此，拓宽市民和农民参与的渠道，扩大参

与范围，健全土地开发的参与制度，有利于城市的基层民主，同

时也会对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起到制衡作用，使土地开发更

符合大多数人的诉求，城市的发展也就更富有人性化。
( 三) 增加土地开发的透明度

现代国家理论认为主权在民，公民具有知情权。政府信息

公开制度是推动民主政治的基础，有利于其自身行政制度的改

善，从而能将很多问题防患于未然。土地开发制度由于其信息

的不公开，产生了诸多问题。如在征地环节中，政府早与用地单

位签订供地协议，并不事先告知土地使用者关于所征面积、赔偿

金额和安置的情况，尤其是缺乏公开的赔偿金标准，这也就给征

地过程中的违规违纪现象创造了条件。由于一系列土地开发程

序的不透明，征地的过程已经逐渐演变为政府根据用地需求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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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为依据，不按市场价值，而是按政府与土地使用者博弈的价

值从土地使用者手里合法强制取得土地的行为，这也就是当前

人地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构建土地开发公开的信息制

度，扩大被拆迁或征地农民的知情权，对避免暗箱操作，防止土

地腐败的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大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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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urban land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，
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l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under China’s urban governance structure，and evalu-
ates China’s existing land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odel． The paper draws four important conclusions: ( 1) People and
the state fight for their own interests，respectively; ( 2 )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land development is easy to become a
hotbed for corruption; ( 3) Chinese land development governance has a large gap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’
s Evaluation Criteria; ( 4) the current land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odel contributes to frequent mass unrest incidents．
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China’s urban land development govern-
ance．
Key Words: urban; land development; governance; evaluation; counter measures

责编: 鲁雪峰; 校对: 木梓


